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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民政局

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199号提案的答复
韩群涛委员:

您提出的《关于敦促赡养义务人依法履行赡养义务建议》已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感谢您对我市老年人事业的关心！您在提案中提到了目前部分赡养义务人不履行赡养义务、老年人生活起居无人照料的现象，客观分析了现实中不履行赡养义务的情况，并提出了敦促赡养义务人依法履行赡养义务，让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建议。

我市已进入老龄化社会，呈现出老龄人口快速增长，高龄化趋势明显、家庭日趋小型化、空巢老人家庭增多等特点。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，我市养老服务业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以居家养老为基础，社区为依托，机构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。目前，在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主要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，以赡养人照料为主，但是，一方面大部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，忙于工作、忙于挣钱，不在老人身边，致使老人生活起居无人照料，精神生活得不到慰藉，忽略了对老年人的赡养义务；另一方面子女不孝，子女众多的相互推诿，不愿承担赡养义务，把赡养老人当成负担，不愿承担照料责任，致使老人面临起居无人照料，对老人不管不问，更有甚者打骂虐待老人。

为进一步督促赡养义务人履行好赡养义务，我们将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敬老爱老助老社会舆论氛围，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，协调相关部门落实执行涉老法律、法规，依法严厉打击不履行赡养义务的违法行为，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，依法查处在扶贫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
一、营造舆论氛围，谴责不履行赡养义务的不道德行为
我们积极开展普法宣传教育，宣传涉老法律、法规，宣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等，重点普及赡养人应履行的赡养义务，对不履行赡养义务的赡养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。在每年的“敬老月”，印发通知，指导县区、老龄委各成员单位开展涉老法律、法规的宣传，开展主题教育活动，营造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舆论氛围，开展敬老楷模、孝亲敬老先进个人评先表彰活动。在社会舆论的监督下，在社会公德良序的约束下，增强村规民约对家庭赡养义务人的道德约束，发挥孝亲敬老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，敦促赡养义务人依法履行赡养义务，推动形成孝敬父母、尊重老人的良好乡村社会风尚。
二、贯彻涉老法律法规，确保老年人权益的有效保障

认真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、《河南省老年人保护条例》，落实全国老龄办24部委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》，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。不断加大宣传力度，完善有关维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措施，加大执法力度，依法处理和打击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，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老年法律服务、法律援助组织网络。司法局为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建立了司法援助站，保证老年人能够就近、及时得到有效的法律服务。对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老年人，按有关规定提供法律援助，给以缓交、减交或免交优待，有力地支持和保障了老年人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
三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，打造农村为老服务平台
濮阳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，将关爱留守空巢老人作为养老事业的一部分，把养老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关爱留守空巢老人的重要措施，针对农村留守空巢老人的现状，我们积极探索农村养老服务的有效模式，在农村建设农村幸福院。目前，全市已建成农村幸福院1137个。通过农村幸福院建设，为农村留守老人、空巢老人休闲、娱乐、相互帮扶养老搭建了活动平台。
四、发挥公共资源作用，创造良好环境
我们不断加强农村社区引导，实现养老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，充分发挥老人协会作用，利用这一平台，组织老人开展邻里互助、互相结对等活动，解决老年人日常的相互照应；组织发动青年志愿者，为留守老人开展联谊帮扶，解决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难题，减轻他们的孤独感。充分发挥社区公共服务功能，利用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建立老年聊天室、老人健康教育，建立老年秧歌队、老年健身活动场所以满足他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，为留守空巢老人安度晚年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。
五、开展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工作
为贯彻落实民政厅等9部门《关于转发民政部等9部门〈关于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意见〉的通知》(豫民文〔2018〕116号)精神，加快建立健全我市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，构建养老、孝老、敬老的乡村社会氛围，联合9部门制定印发了《濮阳市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濮民〔2018〕59号），安排部署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。目前，各县（区）已完成农村留守老人的调查摸底工作，全市共有农村留守老人8016人。针对留守老人的需求开展关爱服务活动。一是强化赡养义务人主体责任。家庭是农村留守老年人赡养和关爱服务的责任主体。子女或其他赡养人要依法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、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。提高子女或其他赡养人的守法意识，增强村规民约对家庭赡养义务人的道德约束。对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的，村(居)民委员会、老年人组织或者赡养人所在单位应当监督其履行;情节严重的，相关执法部门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二是发挥村(居)民委员会基础作用。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联络员制度，以电话问候、上门访问等方式，定期探访留守老年人，以防范生活安全风险为重点内容，以经济困难的留守老人为重点对象，及时了解其生活情况、家庭赡养责任落实情况等。三是发挥农村老年人协会和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，对不履行赡养义务的情况进行调解，责令依法履行赡养义务。
六、开展专项行动，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
联合市监察委等有关单位开展扶贫领域专项行动，依法查处骗取、套取国家扶贫资金、危房改造资金的违法行为，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随着我市养老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，为老服务水平将不断提高，涉老法律、法规的逐步健全，不断加强宣传和贯彻实施，加大对赡养义务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违法行为的查办力度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将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，老年人将能够幸福度过晚年。

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，十分感谢您对我市老年人事业的关心，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。
2019年1月4日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市民政局老龄办 6687009

联系人：苗文学
  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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